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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廉政教育基地及廉政网站运行维护费
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年部门项目支出绩

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4〕19号）要求，现将我委

2023年度县廉政教育基地及廉政网站运行维护费绩效自评

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根据盐财（预）指标[2022]405号文件批复，2023年县

财政下达我委县廉政教育基地及廉政教育运行维护费共计

10万元。

（二）整体绩效目标情况

保障廉政教育基地和廉政网站的正常运行，保证开展

廉政警示教育的需求。通过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的廉政教育

宣传，达到教育效果，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意识。

完成情况：圆满完成绩效目标任务，完成率 100%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2023 年度县廉政教育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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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及廉政网站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 10万元，该项目资金实

际到位 10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，且到位及时，保证了

项目顺利实施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截止到 2023年底，县廉

政教育基地运行维护费支付 10万元，主要用于讲解人员的

工资费用和廉政网站费用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我委严格按照预算管理的

相关要求，对项目资金管理严格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各项支

出均有相关授权审批，资金使用规范，做到支出有依据、

有成效。

（二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。主要用于发放县廉政教育基地两

名讲解人员工资。
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县级财政部

门严格按规定拨付资金，做到了资金使用合规，拨付资金

率 100%。通过廉政教育基地运行，参观人员受教育率达到

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项目运行时间为 2023年 1月 1日至

2023年 12月 31日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。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主要通过集

中展示反腐倡廉方针政策和反腐败的工作成果，充分发挥

廉政教育作用，使反腐倡廉教育入脑入心，显著提高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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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遵纪守法的意识，推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化、常态化、

规范化，不断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风气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。通过项目资金的运用，党员干部遵

纪守法的意识不断增强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受教育党员干部满意度达到 96%。

三、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进一步细化项目支出明细，按照预算标准严格控制各

项开支，确保开支有依据、有成效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将在盐池县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。

通过项目资金情况、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等进行绩效自

评，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，及时总结经验，改进管理

措施，完善工作机制，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附件：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盐池县监察委员会

2024年 3月 25日


